
汕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汕头市退役军人事务局
国家税务总局汕头市税务局

汕人社 (2019] 180号

转发关于我省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

工作人员纳人工伤保险制度统筹管理的通知

各区 (县)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 区委组织部、 财政局、 退
役军人事务局、税务局， 市社保局， 各有关单位 :

现将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
广东省财政厅 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
务局关于我省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纳入工

伤保险制度统筹管理的通知》(粤人社规巳019)3号)转发给
你们， 并结合我市实际， 提出如下贯彻意见， 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 实施范围

我市实施公务员法管理的各级机关、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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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业单位及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 (以下简称用人单位)应接照
本通知规定为本单位编制内的全部工作人员 (以下简称职工 )
参加工伤保险、 缴纳工伤保险费。

对于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其他职工， 用人单位应依

照《工伤保险条例》和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规定为其参加

工伤保险、 缴纳工伤保险费。

中央、 省属驻汕机关、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及人

民团体和群众团体，可以按照本通知规定在我市参加工伤保险、

缴纳工伤保险费。

二、统筹层级和经费保障

我市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纳入工伤保

险实行市级统筹。

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等相关经费， 由同级财政纳入该

单位的部门年度预算安排解决。

三、 费率费基

用人单位应当按月缴纳工伤保险费， 职工个人不缴纳工伤

保险费。

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数额为参保职工的缴费工资与

单位缴费费率之积。参保职工的缴费工资基数按照其机关基本

养老保险的个人缴费工资基数核定。 工伤保险缴费费率按我市

工伤保险行业差别费率和浮动费率等政策执行。

四、 业务管理

(一)参保缴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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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参加我市社会保险的用人单位， 应及时到所属税务部门

办理工伤保险缴费核定， 并按规定申报和缴纳工伤保险费。

未参加我市社会保险的用人单位， 首次参加工伤保险应按

以下属地原则向社保经办机构申请开户登记: 中央、 省属驻汕
用人单位和市编制部门批准成立的用人单位到市社保局申请，

区编制部门批准成立的用人单位到属地的社保分局申请。 开户

登记之后到所属税务部门办理缴费登记， 并按规定申报和缴纳

工伤保险费。

用人单位应在缴费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后， 通过市社保局网

上办事大厅查询参保缴费情况; 如查询结果与实际缴费情况不
符的， 提供相关的依据到所属社保经办机构校对。

(二)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。

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、 鉴

定为职业病的， 用人单位应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按照职业

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、 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三十日内， 向参保

地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。 工伤认定具体流程按

照《工伤保险条例》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规定执行。·

职工发生工伤，"经治疗伤情相对稳定 (医疗终结期满)后
存在残疾、 影响劳动能力的， 用人单位或者工伤职工可以向市

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劳动能力茂产。 劳动能力鉴定由市劳

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组织实施，按跨《工伤保险条例》《广东省工
'"。-。     。。

，。

伤保险条例》《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》及其他相关规

定执行。

(三)待遇核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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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工经认定为工伤、 鉴定劳动功能障碍等级后， 用人单位

可以向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申请核发工伤保险待遇。

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等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

险法》《工伤保险条例》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以及国家、 省

和市有关规定执行。·

用人单位未接木通知规定参加工伤保险， 其职工发生工伤

的， 由该单位按规定支付工伤保险待遇费用。

五、 实施时间

本通知白 2019年6月 1 日起实施。

部

纹攘羡 ""窍

公开   式:主"公              --
抄送;-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， 各区 (县)人民政府。
汕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20l9年5月 I0日印发

局务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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